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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体系完备的正当防卫制度。“新法打

破了‘谁闹谁有理、谁伤谁有理’的执法

传统，提供直接的法律支撑，塑造统一

的办案理念，真正让法律为防卫不法侵

害撑腰。同时，这也能引领正确价值导

向，彰显‘法不能向不法让步’的法治精

神，有利于弘扬社会正气。”赵恒说。

治安管理领域正当防卫的认定

新规落地，最受公众关注的问题莫

过于治安管理领域究竟如何认定正当

防卫？哪些还击行为才能被认定为正

当防卫？

事实上，早在2007年，公安部发布

的《公安机关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治

安管理处罚法〉有关问题的解释（二）》

中就已规定：“为了免受正在进行的违

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侵害而采取的制止

违法侵害行为，不属于违反治安管理行

为。但对事先挑拨、故意挑逗他人对自

己进行侵害，然后以制止违法侵害为名

对他人加以侵害的行为，以及互相斗殴

的行为，应当予以治安管理处罚。”

“治安管理领域正当防卫的认定遵

循‘违法性判断一致性要求’，与刑事领

域正当防卫的认定具有内在同质性。”

赵恒介绍，认定正当防卫通常需满足五

个核心要件：一是起因要件，前提是存

在侵犯生命健康、人身自由、公私财产

等权利的不法侵害；二是时间要件，防

卫行为必须针对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

需结合现实危险、侵害延续性判断侵害

起止时间；三是对象要件，防卫行为仅

能针对不法侵害人，不得牵连无关第三

人；四是意图要件，即行为人需具备防

卫认识和防卫目的，知晓发生了不法侵

害并意图制止；五是限度要件，要求防

卫行为未明显超过必要限度、未造成较

大损害。

针对公众最为关注的限度要件，新

法明确规定，制止行为明显超过必要限

度，造成较大损害的依法给予处罚，但

是应当减轻处罚。对此，赵恒解释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

部关于依法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的指导

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第十二

条，“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应契合比例原

则，综合考量不法侵害与防卫的性质、

手段、强度等情节以及双方力量对比，

立足防卫的具体情境和公众的一般认

知作出判断，“不苛求防卫手段、强度与

不法侵害基本相当。”赵恒说，“造成较

大损害”应限于行政违法范畴，通常指

造成不法侵害人轻微伤，若防卫行为明

显超限并造成此类损害，需依法认定为

“超出限度”的责任。

被打还手不等于互殴

看似都是“动手反击”，但正当防卫

与互殴的法律性质却截然不同。实际

上，正当防卫与互殴的界分仍是治安类

案件正当防卫获得承认的最大难题。

“正当防卫与互殴虽客观行为相

似，但实质区别在于，互殴具有‘不法对

不法’的本质特点。”赵恒介绍，正当防

卫由一方单方面实施不法侵害引发；互

殴则通常因双方均有挑衅争执类过错

引发冲突。从主观上看，正当防卫是被

动制止侵害，互殴是双方均有伤害对方

的故意。在行为方面，正当防卫是被侵

害人在侵害发生后的被动反击，常存在

退让、躲避等前置行为；互殴则是双方

主动发起攻击、相互对抗，无明确的加

害与被害区分。

为明确二者边界，《指导意见》列举

了两类可认定为正当防卫的情形：一是

“因琐事发生争执，双方均不能保持克

制而引发打斗，对于有过错的一方先动

手且手段明显过激，或者一方先动手，

在对方努力避免冲突的情况下仍继续

侵害的，还击一方的行为一般应当认定

为防卫行为”；二是“双方因琐事发生冲

突，冲突结束后，一方又实施不法侵害，

对方还击，包括使用工具还击的，一般

应当认定为防卫行为。不能仅因行为

人事先进行防卫准备，就影响对其防卫

意图的认定。”

人民法院案例库的一起参考案例

中，更直观地诠释了这一标准。该案例

中，黄某怀疑郭某偷拍视频，要求其交

出手机，遭郭某否认和拒绝，随即黄某

先动手推搡并掌掴郭某头部，致其手中

奶茶飞溅；郭某顺势将奶茶扔向黄某。

随后，黄某抱住并殴打郭某，郭某在厮

打过程中咬伤黄某手指。法院经审理

认为，郭某在事件中并无过错，也未采

取主动攻击行为，扔奶茶和咬手指的行

为均是合理反抗，最终判决郭某的行为

构成正当防卫。

“执法实践中需遵循主客观统一原

则，重点审查冲突起因、过错方、是否存

在明显不相当暴力、是否存在事后报复

等要素，杜绝将一切‘还击’简单认定为

互殴。”赵恒表示，司法裁判亦明确，若

一方无过错，面对他人过激攻击采取的

反应手段在适度范围内，且情节、损害

后果未超合理限度，应肯定其具备正当

防卫的法律性质。

如何保障新规落地

新规的生命力在于实施。如何让

治安领域正当防卫条款真正落地见效，

是对执法机关的重要考验。赵恒表示，

保障条款实质施行，核心在于执法理念

革新与程序机制完善，这对公安机关提

出多方面的要求。

首先，重塑理念立场，摒弃“谁闹谁

有理、谁伤谁有理”或“一个巴掌拍不

响”的办案惯性思维，突出“保障权利、

辨明是非、厘清责任”，主动考量正当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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